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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集团”、“发行人”或“公司”）对外

公告的《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19 年）》等相关公开信息

披露文件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者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首创证券所作的承

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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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734 号文）核

准，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债券名称：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3、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4、债券代码及简称：债券代码“136335”、债券简称“16 北汽集”。 

5、发行主体：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债券期限： 7 年期债券。 

7、债券利率：债券利率为和 3.60%，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8、起息日：2016 年 3 月 28 日。  

9、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3 月 28 日。前述

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3 月 28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另计利息。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2、担保情况：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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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14、债券受托管理人：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3145 号文）核

准，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债券名称：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3、发行规模：人民币 10 亿元。 

4、债券代码及简称：债券代码“143072”、债券简称“17 北汽集”。 

 5、发行主体：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债券期限： 3 年期债券。 

7、债券利率：债券利率为 4.35%，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8、起息日：2017 年 4 月 17 日。  

9、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4 月 17 日。前述

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4 月 17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另计利息。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5 

 

12、担保情况：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  

13、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14、债券受托管理人：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327 号”文核

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司债券发行，核准规模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 

    2、债券名称：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 

4、债券代码及简称：债券代码“143774”、债券简称“18 北汽集”。 

5、发行主体：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债券期限： 5 年期债券。 

7、债券利率：债券利率为 4.69%，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8、起息日：2018 年 8 月 31 日。  

9、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8 月 31 日。前述

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8 月 31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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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2、担保情况：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  

13、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14、债券受托管理人：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四、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327 号文）核

准，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债券名称：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3、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4、债券代码及简称：债券代码“143856”、债券简称“18 北汽 02”。 

5、发行主体：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债券期限： 5 年期债券。 

7、债券利率：债券利率为 4.48%，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8、起息日：2018 年 10 月 19 日。  

9、付息日：2018 年至 2023 年间每年的 10 月 19 日为本次债券上一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0、兑付日：本次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3 年 10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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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1、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另计利息。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2、担保情况：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  

13、募集资金用途：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

充公司营运资金。该资金使用计划将有利于调整并优化公司负债结构，提高流动

比率，降低财务风险，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公

司持续盈利能力。 

14、债券受托管理人：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五、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086 号”文核

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向投资者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核准规模不超过 120 亿元

（含 120 亿元）。 

2、债券名称：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30 亿元（含 30 亿元）。本期债券

基础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10 亿元。 

4、债券代码及简称：品种一债券代码“155504”债券简称“19 北汽 02；品

种二债券代码 “155505”、债券简称 “19 北汽 03”。 

5、发行主体：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债券期限：品种一为 3 年期债券和品种二为 5 年期债券。 

7、债券利率：品种一债券利率为 3.56%、品种二债券利率为 3.99%，在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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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8、起息日：2019 年 7 月 4 日。  

9、付息日：品种一为 2019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的 7 月 4 日、品种二为 2019

年至 2014 年的 7 月 4 日为本次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0、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品种一到期日为 2022 年 7 月 4 日（如遇非交易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品种二到期日为 2024 年 7 月 4 日（如遇非交

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1、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另计利息。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2、担保情况：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  

13、募集资金用途：结合公司用款需求，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用于

偿还公司债务。 

14、债券受托管理人：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六、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086 号”文核

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核准规模不超过 120 

亿元（含 120 亿元）。 

2、债券名称：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30 亿元（含 30 亿元） 

4、债券代码及简称：品种一债券代码“155562”，债券简称“19 北汽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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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二债券代码“155563”，债券简称 “19 北汽 06”。 

5、发行主体：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债券期限：品种一为 3 年期债券、品种二为 5 年期债券。 

7、债券利率：品种一债券利率为 3.5%、品种二债券利率为 3.94%，在债券

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8、起息日：2019 年 8 月 1 日。  

9、付息日：品种一为 2019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的 8 月 1 日、品种二为 2019

年至 2024 年的 8 月 1 日为本次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0、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品种一到期日为 2022 年 8 月 1 日（如遇非交易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品种二到期日为 2024 年 8 月 1 日（如遇非交

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1、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另计利息。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2、担保情况：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  

13、募集资金用途：结合公司用款需求，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用于

偿还公司债务。 

14、债券受托管理人：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七、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086 号”文核

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核准规模不超过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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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含 120 亿元）。 

2、债券名称：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30 亿元（含 30 亿元） 

4、债券代码及简称：品种一债券代码“155670”，债券简称“19 北汽 08”；

品种二债券代码“155671”，债券简称 “19 北汽 09”。 

5、发行主体：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债券期限：品种一为 3 年期债券、品种二为 5 年期债券。 

7、债券利率：品种一债券利率为 3.42%、品种二债券利率为 3.8%，在债券

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8、起息日：2019 年 9 月 6 日。  

9、付息日：品种一为 2019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的 9 月 6 日、品种二为 2019

年至 2024 年的 9 月 6 日为本次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为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0、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品种一到期日为 2022 年 9 月 6 日（如遇非交易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品种二到期日为 2024 年 9 月 6 日（如遇非交

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1、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另计利息。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2、担保情况：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  

13、募集资金用途：结合公司用款需求，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用于

偿还公司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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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债券受托管理人：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八、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086 号”文核

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核准规模不超过 120

亿元（含 120 亿元）。 

2、债券名称：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30 亿元（含 30 亿元） 

4、债券代码及简称：品种一，债券代码“163005”，债券简称“19 北汽 11” ；

品种二，债券代码“163006”，债券简称“19 北汽 12” 

5、发行主体：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6、债券期限： 品种一为 3 年期债券、品种二为 5 年期债券。 

7、债券利率：品种一债券利率为 3.58%、品种二债券利率为 3.95%，在债券

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8、起息日：2019 年 11 月 15 日。  

9、付息日：品种一为 2019 年至 2022 年间每年的 11 月 15 日、品种二为 2019

年至 2024 年的 11 月 15 日为本次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0、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品种一到期日为 2022 年 11 月 15 日（如遇非交易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品种二到期日为 2024 年 11 月 15 日（如

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1、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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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2、担保情况：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  

13、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30 亿元(含 30 亿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拟全部将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14、债券受托管理人：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3 

 

第二章 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eijing Automotive Group Co.,Ltd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13,200.8335 万元 

设立日期：1994 年 6 月 30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 99 号 

法定代表人：徐和谊 

信息披露负责人：苏宇彤 

电话号码：010-56636837 

传真号码：010-87664048 

通讯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 99 号 

邮政编码：101300 

所属行业：汽车制造业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000005034385 

经营范围：制造汽车（含轻型越野汽车、轻、微型客货汽车、多功能车、专

用车、轿车）、农用机械、农用运输车、摩托车、内燃机及汽车配件；授权内的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设计、研发、销售汽车（含重型货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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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客车、轻型越野汽车、轻、微型客货汽车、多功能车、专用车、轿车、电动

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农用机械、农用运输车、非道路车辆、摩托车、内燃机、

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电器设备、零部件加工设备；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国内外广告；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房地产

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劳务

派遣；汽车企业管理技术培训；计算机技术培训；工程勘察设计；工程监理；道

路货物运输；仓储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公园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二、发行人设立及最近三年实际控制人的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一直为北京市国资委，不存在实际控制人变

化之情形。 

三、发行人经营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发生额 2018 年发生额 

收入 成本 收入 成本 

1、主营业务     

商品车及配件销售 242,646,397,775.00 184,947,945,264.30 229,198,727,566.44 175,503,863,601.71 

钢材销售 1,644,875,710.11 1,507,329,226.58 2,469,509,323.88 2,304,925,433.59 

提供劳务 2,586,382,398.19 2,379,856,967.14 4,628,855,207.63 5,032,878,761.76 

设施农业 919,206,495.42 788,193,665.49 759,941,024.08 628,878,776.04 

利息收入 727,061,042.88 46,204,273.73 603,174,654.47 89,446,145.49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5,803,894.06 5,200,973.95 2,396,325.34 5,425,365.80 

其他 8,183,064,541.65 9,666,972,782.78 6,569,295,306.08 5,261,527,810.34 

主营业务小计 256,712,791,857.31 199,341,703,153.97 244,231,899,407.92 188,826,945,894.73 

2、其他业务 18,536,818,391.64 14,472,774,792.27 8,263,525,670.25 5,574,803,0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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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75,249,610,248.95 213,814,477,946.24 252,495,425,078.17 194,401,748,910.45 

 

四、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 2019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主要会计数据如下： 

1、发行人资产负债表状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主要资产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项目  
本期末余

额 

上年末或募集说明

书的报告期末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

的，说明原因 

货币资金 700.97 617.38 13.54  

应收账款 312.31 319.00 -2.10  

存货 420.39 347.81 20.8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65.45 99.53 166.71 原因一 

长期股权投资 290.96 269.71 7.88  

固定资产 680.04 640.90 6.11  

在建工程 192.05 186.91 2.75  

无形资产 268.92 272.78 -1.42  

开发支出 140.83 123.81 13.74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5.23 102.36 32.11 原因二 

 

原因一：股权投资增加所致。 

原因二：预交税费增加所致。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主要负债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负债项目  
本期末余

额 

上年末或募集说明

书的报告期末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

的，说明原因 

短期借款 312.68 287.00 8.95  

应付票据 256.28 239.86 6.85  

应付账款 406.56 440.60 -7.73  

其他应付款 405.69 285.57 42.06 原因一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267.35 168.60 58.57 原因二 

长期借款 396.85 385.46 2.96  

应付债券 471.57 317.92 48.33 原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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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受销售增加及付款频率影响，相应应付款项增加。 

原因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增加所致。 

原因三：因公司调整债务期限结构，2019 年发行了较多长期限债券所致。 

 

2、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明原

因 

1 营业收入 2,745.17 2,518.90 8.98  

2 营业成本 2,137.63 1,943.07 10.01  

3 利润总额 215.39 198.59 8.46  

4 净利润 142.62 125.81 13.36  

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 
142.08 121.81 16.64  

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6 16.58 -32.69 原因一 

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391.75 381.77 2.61  

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

额 
215.99 115.58 86.87 原因二 

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

额 
-307.24 -170.50 80.20 原因三 

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

额 
160.81 118.91 35.24 原因四 

11 应收账款周转率 8.72 7.63 14.29  

12 存货周转率 7.17 7.27 -1.38  

1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1.83 25.75 -15.22  

14 利息保障倍数 5.43 6.28 -13.54  

15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6.29 4.96 26.81  

16 EBITDA 利息倍数 8.17 10.03 -18.54  

17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  

18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  

 

原因一：企业间利润结构发生变化。 

原因二：合并口径范围内经营状况较好，产生的经营性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原因三：股权投资增加所致。 

原因四：报告期内，发行债券较前一年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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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734 号文批准，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公开发行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证券

简称分别为“16 北汽集”，期限为 7 年，共募集资金 10 亿元。用于发行补充营

运资金。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

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二、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145 号文批准，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公开发行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证券

简称分别为“17 北汽集”，期限为 3 年，共募集资金 10 亿元。用于发行补充营

运资金。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

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三、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327 号批准，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公开发行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证券简

称为“18 北汽集”，期限为 5 年，共募集资金 10 亿元。用于发行人补充营运资

金。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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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四、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327 号文批准，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公开发行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 ，证券简称为“18 北汽集 02”，期限为 5 年，共募集资金 10 亿元。用于发

行人补充营运资金。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使用完

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

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五、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

种一)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086 号，于 2019 年 7 月

4 日公开发行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证券简称为“19 北汽 02”，期限为 3 年，共募集资金 10 亿元。用于发行人偿还

公司债务。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使用完

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

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六、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

种二)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086 号，于 2019 年 7 月

4 日公开发行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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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为“19 北汽 03”，期限为 5 年，共募集资金 20 亿元。用于发行人偿还

公司债务。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使用完

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

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七、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

一)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086 号，于 2019 年 8

月 1 日公开发行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

种一) ，证券简称为“19 北汽 05”，期限为 3 年，共募集资金 10 亿元。用于

发行人偿还公司债券。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

的用途使用完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

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八、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

二)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086 号，于 2019 年 8

月 1 日公开发行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

种二)，证券简称为“19 北汽 06”，期限为 5 年，共募集资金 20 亿元。用于发

行人偿还公司摘取。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

用途使用完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

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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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品种

一)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086 号，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公开发行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品种

一) ，证券简称为“19 北汽 08”，期限为 3 年，共募集资金 10 亿元。用于发行

人偿还公司债务。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

使用完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

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十、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品种

二)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086 号，于 2019 年 9 月

6 日公开发行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品种

一) ，证券简称为“19 北汽 09”，期限为 5 年，共募集资金 20 亿元。用于发行

人偿还公司债务。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

使用完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

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十一、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品

种一)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086 号，于 2019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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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公开发行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

期)(品种一) ，证券简称为“19 北汽 11”，期限为 3 年，共募集资金 20 亿元。

用于发行人偿还公司债务。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

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

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十二、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品

种二)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086 号，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公开发行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

期)(品种一) ，证券简称为“19 北汽 12”，期限为 5 年，共募集资金 10 亿元。

用于发行人偿还公司债务。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

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

诺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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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司债券担保人情况 

发行人发行的 “16 北汽集”、“17 北汽集”、“18 北汽集”、“18 北汽

02” 、“19 北汽 02”、“19 北汽 03”、“19 北汽 05”、“19 北汽 06”、“19

北汽 08”、“19 北汽 09”、“19 北汽 11”、“19 北汽 12”均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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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上述公司债券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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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 3 月 20 日发布的《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2017 年付息公告》及发行人的支付凭证等资料，“16 北汽集”已

于债券付息日 2017 年 3 月 28 日完成利息支付。 

根据发行人 2018 年 3 月 16 日发布的《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2018 年付息公告》及发行人的支付凭证等资料，“16 北汽集”已

于债券付息日 2018 年 3 月 28 日完成利息支付。 

根据发行人 2019 年 3 月 15 日发布的《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2019 年付息公告》及发行人的支付凭证等资料，“16 北汽集”已

于债券付息日 2019 年 3 月 28 日完成利息支付。 

根据发行人 2020 年 3 月 20 日发布的《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2020 年付息公告》及发行人的支付凭证等资料，“16 北汽集”已

于债券付息日 2020 年 3 月 30 日完成利息支付。 

根据发行人 2018 年 4 月 11 日发布的《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2018 年付息公告》及发行人的支付凭证等资料，“17 北汽集”已

于债券付息日 2018 年 4 月 17 日完成利息支付。 

根据发行人 2019 年 4 月 8 日发布的《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2019 年付息公告》及发行人的支付凭证等资料，“17 北汽集”已于

债券付息日 2019 年 4 月 17 日完成利息支付。 

根据发行人 2020 年 4 月 8 日发布的《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2020 年本息兑付及摘牌公告》及发行人的支付凭证等资料，“17 北

汽集”已于债券兑付日 2020 年 4 月 17 日完成本金及利息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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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 2019 年 8 月 21 日发布的《北汽集团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9 年付息公告》及发行人的支付凭证等资料，“18 北汽集”已于债券付息日

2019 年 9 月 2 日完成利息支付。 

根据发行人 2019 年 9 月 30 日发布的《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19 年付息公告》及发行人的支付凭证等资料，“18 北汽

集 02”已于债券付息日 2019 年 10 月 21 日完成利息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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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16 北汽集”、“17 北汽集”、“18

北汽集”、“18 北汽 02”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评定，“19 北汽 02”、“19 北汽 03”、

“19 北汽 05”、“19 北汽 06”、“19 北汽 08”、“19 北汽 09”、“19 北汽

11”、“19 北汽 12”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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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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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和各期债券《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等约定，对发行人有关情况进行了跟进和督导，履行了受托管理工作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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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9 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的余额为 15.89 亿元，对外担保较 2018 年

末增加 8.37 亿元，未超过报告期末净资产 30%。 

二、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9 年度，发行人存续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

变动。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发行人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和 2019 年 9 月 30 日，分别发布了《北京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发行人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发布了《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的公告》。 

首创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针对上述事项，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和 2019 年

10 月 10 日分别出具了《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累计

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出具了《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重大

事项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

年度）》盖章页）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6 月  日 


